


附件1
共青城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户籍地
	
	本人一寸
免冠照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
/学位
	
	

	申请人电话
	
	专业
	

	工作单位
	
	单位
地址
	

	企业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
	
	企业工商
注册地
	

	企业联系人
	
	企业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人
承诺
	本人郑重承诺，以上填报内容及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承担全部责任。
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用人企业
申报意见
	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
	经审核，该同志符合《共青城市人才引进和培育的若干措施》中第6条生活补助发放条件，同意从     年   月起，每月给予其     元生活补贴，最长不超过三年（截止     年   月）。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注：本表一式3份，用人企业、市人社局、市委组织部（市委人才服务中心）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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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共青城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花名册
填表企业：（盖章）       企业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户籍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电话
	毕业院校及
专业
	学历
学位
	补贴标准（元）
	本次申报补助月数
	发放金额（元）
	已补助月数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企业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邮箱：     

说明：1.“学历学位”填写博士研究生/硕士研究生/“双一流”本科学士；共青城属地高校毕业的，填写本科学士/大专。
      2.补贴标准：博士研究生每人3000元/月，硕士研究生每人1500元/月，“双一流”本科学士每人1000元/月；共青城属地高校
毕业的全日制本科生、大专生，分别每人每月500元、300元。
3.“已补助月数”是指申请对象已享受了几个月的生活补贴。
4.本表一式3份，申报企业、市人社局、市委组织部（市委人才服务中心）各存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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